委 任 書

茲委任                 君（受任人）代為向貴辦公室申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登記文件，並代收、代發文件。
 
此致
經濟部中部辦公室

（委任人為法人）
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蓋章）
        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地址：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或

（委任人為自然人）
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君（簽名或蓋章）
地址：
電話：
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君 （簽名或蓋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□影印   □證明�□抄錄   □查閱








